國立中央大學獎學金申請流程

中大獎學金申請網站（http://scholarship.ncu.edu.tw/）獎學金公告處選取欲申請之獎學金

獎學金辦法及申請表格亦請在網站上下載

如需導師、系主任、院長核章，請先自行處理。
· 申請獎學金

1. 學校送件：

上網申請、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後，將表格列印出來並點選確定送出後，連同申請表及相關文件，於本校截止日前送到生活輔導組楊小姐處。

中大獎學金申請網站線上申請

↓
列印表單、確定送出

↓
如需導師、系主任、院長核章，請先自行處理

↓
備齊表單、連同線上申請之表格簽名後送生活輔導組
2. 自行送件：

上網申請、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後，將表格列印出來並點選確定送出後，連同申請表及相關文件，於該單位截止日前三個工作天送給生活輔導組楊小姐，生輔組核章後，請自行寄至獎學金承辦單位。

生輔組網站線上申請

↓
列印表單、確定送出

↓
如需導師、系主任、院長核章，請先自行處理

↓
獎學金申請表連同線上申請之表格簽名後送生輔組核章
↓
自行寄給主辦單位

3. 未申請其他獎助學金證明：

上網申請、登錄個人基本資料後，將表格列印出來並點選確定送出後，連同申請表送生輔組楊小姐核章
中大獎學金申請網站線上申請

（未申請其他獎助學金證明處）

↓
列印表單、確定送出

↓
獎學金申請表連同線上申請之表格簽名後送生輔組核章
4. 如何查詢申請之獎學金是否送件及是否得獎

1.請點選獎學金通知中之『得獎公告』

2.如果申請獎學金時有填寫電子郵件帳號，則系統會自動寄發通知信(此功能修護中)
國立中央大學學生獎助學金審核辦法

63.10.2第一一五次行政會議通過

78.10.18第一零二次行政會議修訂

79.12.3第一一四次行政會議修訂

85.10.22第二三二次行政會議修訂

90.10.8第三五二次行政會議修訂
95.2.13第四三九次行政會議修訂

96.4.9 第462 次行政會議修訂
100.6.13 第539 次行政會議修訂
第 1 條 本校設置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，由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各院院長、各院系主任（所長）代表一人組成之，副校長任召集人。

第 2 條 本校各項獎助學金及工讀助學金有關事宜，均由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辦理（以下簡稱本會）。

第 3 條 本會得置常設執行委員會由學務長任召集人，並由第一條所推派之之各院系主任（所長）代表組成之，由本會授權於學期中執行職權，如遇有重大議案，則送會審議。

第 4 條 校外人士、機關團體所捐助之獎助學金，除捐助人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外，概由本會依本校「獎學金接受捐贈辦法」辦理。

第 5 條 學生請領校內、外獎學金各以一種為原則；惟請領清寒種類獎助學金者，可不受前述限制。
第 6 條 清寒獎學金之清寒證明，除各項獎學金另有規定外，餘可由導師出具證明。

第 7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發布施行，修正時同。

